校 长 职 责

1．依法治校，模范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自觉抵制各种违反教育方针、政策、法规的倾向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努力培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按教育规律办学，不断提高教育质量。

2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，团结、依靠全体教职员工。组织教师开展形式多样的校本培训与理论学习活动，注重青年教师培养，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。配合党组织，做好教工思想政治工作。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。充分发扬民主，重视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，调动广大教工工作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营造团结协作，奋发进取的人文环境。

3．全面主持学校工作

(1) 领导和组织德育工作。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，坚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环境育人的工作方针，确定德育工作方向，建设德育工作骨干队伍，采取切实措施，坚持不懈地加强学生的思想、政治、品德教育。

(2) 领导和组织教学工作。坚持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，开齐开足各门课程。根据教学规律组织教学，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制度，搞好教学常规管理。深入教学第一线，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活动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。

(3) 领导和组织体育、卫生、艺术、劳动教育及课外教育活动，加强校外教育基地的建设，确保学校体育、卫生、艺术、劳动教育工作及课外教育活动生动活泼、有成效地开展。

(4) 领导和组织总务工作。贯彻勤俭办学的原则，坚持总务工作为教书育人和教职工服务的方向，严格管理校产和财务，搞好校园建设，关心师生的生活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工福利，增进师生健康。

(5) 配合党组织，支持和指导群团组织开展工作。充分发挥工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等群团组织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。

4．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，努力促进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的协调一致、相互配合，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。

